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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资产管理系统采购项目
更正公告
[bookmark: _Toc28359104][bookmark: _Toc28359027][bookmark: _Toc35393645][bookmark: _Toc35393814]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ZTXY-2021-F41275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2021年资产管理系统采购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1年5月13日
[bookmark: _Toc28359105][bookmark: _Toc28359028][bookmark: _Toc35393646][bookmark: _Toc35393815]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第一 项目名称修改“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基于钉钉平台资产管理移动端对接服务项目”

第二 磋商文件《第四章 采购需求》修改如下：
一、项目概述
目前学院采用钉钉平台作为办公平台，所有业务都需要与钉钉平台进行对接，为教职员工和学生办理各项业务提供便利性和移动化。由于现在使用的资产管理软件不支持移动端应用，为此需将资产管理软件与钉钉平台进行对接，满足学院资产管理软件移动办公服务等需求。
二、具体采购需求及要求：
（一）与钉钉移动平台对接要求
1． 软件运行平台及硬件要求：系统独立运行，建立独立的数据库，硬件要保障系统运行需求。
2． 本系统需与钉钉平台（移动端和电脑端）集成，在钉钉中自建应用以单点登录方式访问系统。
3． 本系统的组织架构和用户数据应从钉钉系统中同步。
4． 本系统的业务通知、变更信息、业务处理信息应能以钉钉工作通知的形式通知相关用户（含多次通知功能）。
5． 本系统必须在学院的数据中心注册，按要求将业务数据同步到学院的数据中心，本系统运行中需要的学院数据必须从数据中心获得,不得擅自以各子系统自建接口的方式获得。
6． 本业务系统应按学院整体业务流程进行优化，保证学院业务流程畅通，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要求，结合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优化折旧和摊销功能。
（二）与钉钉对接的管理模块
在钉钉移动平台实现学院资产管理系统设置资产验收入账、资产转移、资产处置及资产盘点等管理功能，其他要求根据学院原资产管理系统具体情况再行设定，具体移动化对接实现功能如下：
1． 在钉钉系统上对接学院资产管理三级管理系统，一级为系统管理（资产管理部门），二级为资产业务审核管理（资产管理部门），三级为资产实物管理（各使用部门）；资产管理系统人员也对应为三级管理，系统管理员，学院资产管理员，部门资产管理员。
2． 所有管理功能业务要求在线进行，并支持手写签字。
3． 按要求实现多字段单据查询、排序、修改、删除、终止、查看等。
4． 所有功能业务资产信息既可以单个录入、修改、删除，也可以批量导入、修改、删除等；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各项业务时，可以单个修改、删除，可以批量修改、删除；对于已审核通过的各项业务，系统管理员发现问题时，可以单个修改、删除，也可以批量修改、删除。
5． 资产管理业务资料电子化（含资产实物照片的采集、存储）。
6． 按要求进行附件上传、单个下载、批量下载、多附件隐藏、业务excel清单下载、指定格式单据打印等。
7． 支持用户自定义审批流程，四个管理功能流程如下：
（1）资产验收入账
采购部门资产管理员提出申请业务    采购部门负责人审核     采购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财务部门会计填写会计凭证号（可以和财务借款报销手续数据交流）。





（2）资产转移
部门内部转移
部门资产管理员提出申请业务    部门负责人审批    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   


部门之间转移
转出部门资产管理员提出申请业务    转出部门负责人审核    

转出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转入部门负责人审核    转入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3）资产处置
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提出申请业务     使用部门负责人审核     使用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技术鉴定部门审批     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4）资产盘点
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上报盘点结果      使用部门负责人审核     使用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审核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     资产管理部门主管院领导审批。
三、计划时间安排
（一）资产管理系统与钉钉平台对接完成时间：签订合同后--2021年7月10日。
（二）动态库数据导入钉钉截止在2021年7月15日。
（三）系统完成测试时间：2021年7月25日前。
（五）试运行时间：2021年9月1日--2021年10月31日。
（六）正式运行时间：2021年11月1日。                                  
四、其他要求
（一）并发访问
支持在线用户数800人以上，并发用户数200人以上执行业务流程，响应时间小于2秒。
（二）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
2.响应时间，如接到采购人通知后8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场现场，一般问题2个工作日内解决。
（三）培训要求
1.培训方式：免费上门培训（在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2.培训次数：不少于2次（预验收时，终验收前，终验收后）总培训人次不少于30人·次。
（四）知识产权
供应商为履行本合同义务所形成的服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五）项目团队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学历不低于相关专业本科，项目组其他人员应具备学院系统软件开发的能力


第三 磋商文件《第五章拟签订合同文本》中，部分内容修改如下：
[bookmark: _Toc99437652]第四条 进度计划安排
1.资产管理系统与钉钉平台对接完成时间：签订合同后--2021年7月10日。
2.动态库数据导入钉钉时间截止在2021年7月15日。
3.系统完成测试时间：2021年7月25日前。
4.试运行时间：2021年9月1日--2021年10月31日。
5.正式运行时间：2021年11月1日。  

第四 磋商文件《第七章评审标准》中“六、评审标准”修改如下：
	评分项
	评分内容
	分值
分配
	评分标准
	分值

	价格
部分
（10分）
	报价得分
	10分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10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最终报价)×10
注：价格分数保留两位小数。
	0-10

	商务部分（20分）
	类似项目业绩
	20分
	供应商提供2018年5月1日至今的与本项目类似的成功业绩案例。每提供一个有效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得2分，最多得20分。
	0-20

	技术部分（70分）
	采购需求响应情况
	20分
	供应商完全满足磋商文件第四章采购需求中“二、具体采购需求及要求”的得20分；有任何一项不满足扣2分，扣至0分为止。
	0-20

	
	对接方案
	15分
	1.对接方案
（1）对接方案内容全面、完整、针对性强得5分；内容较为完整，针对性较强得3分；内容及针对性有欠缺得1分；内容存在重大漏项，无针对性得0分；
（2）对接计划安排合理，切实可行得5分；对接计划较为合理得3分；对接计划有欠缺得1分；对接计划不合理得0分；
（3）对接功能完善，功能点描述正确得5分；对接功能较为完善，功能点描述基本正确得3分；对接功能有欠缺得1分；对接功能存在重大漏洞得0分。
	0-15

	
	
	5分
	2.对接方案描述的设计目标明确能够充分满足用户需求，并能提供合理化建议的得5分；设计目标基本满足用户需求得3分，设计目标有欠缺得1分；设计目标不满足需求得0分。
	0-5

	
	项目整体实施方案
	10分
	1.项目实施方案全面、合理、可行得5分；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基本完整得3分；项目实施方案内容有欠缺得1分；项目实施方案不完整、不合理得0分。
2.项目实施方案针对性强得5分；项目实施方案针对性较强得3分；项目实施方案针对性有欠缺得1分；无针对性得0分。
	0-10

	
	项目团队人员配备
	5分
	项目人员配备（数量、技术结构）科学、合理得5分；
项目人员配备（数量、技术结构）较科学、较合理得3分；
项目人员配备（数量、技术结构）科学、合理性有欠缺得1分；
项目人员配备（数量、技术结构）不合理得0分。
	0-5

	
	进度保证方案
	5分
	进度计划安排、目标管理措施科学、合理得5分；
进度计划安排、目标管理措施较科学、较合理得3分；
进度计划安排、目标管理措施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有欠缺得1分；
进度计划安排、目标管理措施不合理得0分。
	0-5

	
	售后服务方案
	5分
	售后服务方案全面、合理、可行，针对性强得5分；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基本完整，针对性较强得3分；售后服务方案内容有欠缺得1分；售后服务方案不完整、不合理得0分。
	0-5

	
	培训方案
	5分
	培训方案全面、合理、可行，针对性强得5分；培训方案内容基本完整，针对性较强得3分；培训方案内容有欠缺得1分；培训方案不完整、不合理得0分。
	0-5


注：本项目为服务项目，不涉及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不涉及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不属于物业服务项目。

第五 响应文件提交时间延期至：2021年5月27日上午9:00—9:30（北京时间），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第六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磋商时间延期至：2021年5月27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第七 响应文件提交地点和磋商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1层1113室。

第八 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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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359106][bookmark: _Toc28359029][bookmark: _Toc35393648][bookmark: _Toc35393817]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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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5号(南校区)
联系方式：安老师010-64941931
[bookmark: _Toc28359108][bookmark: _Toc28359031][bookmark: _Toc35393650][bookmark: _Toc35393819]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109][bookmark: _Toc28359032]名 称：中天信远国际招投标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112室
联系方式：成志凯、孙兴旺、鲁智慧010-5190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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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成志凯、孙兴旺、鲁智慧
电　　 话：010-51909015


   



